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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報表之表達。首次採用之影響及比較資訊重分類之說明，請參閱附註十七。 

本校會計基礎採應計基礎制。 

(三)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處分或消耗；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平衡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

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 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動負債。 

(四)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按取得(包括分期付款購置)或建造時之成本認列，包括

購買價格、使資產達到預期運作方式之必要狀態及地點之任何可直接歸屬成本與

借款成本及未來拆卸、移除該資產或復原的估計成本。取得不動產、房屋及設備

後，於使用期間所發生之相關支出，應列為修護費用。但能延長資產耐用年限、

提升服務能量及效率、增添、改良、重置及大修等支出，應予以資本化。 

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年限

內，採直線法提列折舊；圖書採報廢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

及非消耗性收藏品(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以成本減累計

折舊計價。 

折舊採用直線法依下列耐用年限計提：房屋及建築，20 年至 35 年；機械儀器

及設備，5 年至 7 年；其他設備，5 年至 7 年；租賃資產， 10 年。 

已無使用價值之不動產、房屋及設備，經核准報廢，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

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應將不動產、房屋及設備成本與累計折舊項目沖銷，如有

殘值，應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者，應將成本轉列為「折舊及

攤銷」項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項目者，應將成本轉列為「財產交易短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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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 

 (十) 所得稅 

本校屬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之文教公益財團法人，且符合行政院頒訂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二條免納所得稅之規定，

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得免納所得稅。 

四、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校於採用會計政策時，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者，管理階層必須

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估

計有所不同。 

管理階層將對估計與基本假設持續檢視。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期，則於修正

當期認列；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則於修正當期及未來期間

認列。 

 (一) 不動產、房屋及設備之減損 

資產減損評估過程中，本校需依賴主觀判斷並依據資產使用模式，決定特定資

產群組之獨立現金流量、資產耐用年數及未來可能產生之收益與費損，市場價格或

未來現金流量變動將影響該等資產可回收金額，可能導致本校須額外認列減損損失

或迴轉已認列之減損損失。本校於民國 108 及 107 年 7 月 31 日評估均未發生減損。 

五、現金及銀行存款 

   108年7月31日   107年7月31日 

庫存現金及週轉金  $ 799,900  $ 485,785 

       

支票及活期存款   2,830,735   5,021,324 

定期存款   7,100,000   4,100,000 

減：受限制銀行存款(帳列什項

資產)(附註十三)   (  200,000) 

 

 (  200,000) 

小    計   9,730,735   8,921,324 

合    計  $ 10,530,635  $ 9,407,109 
 

(一)上項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7 月 31 日之銀行存款，除供本校企業卡擔保之定期存

款外，均未有提供質押或用途受限之情形。 

(二)民國 107 及 106 學年度定期存款之利率區間均為 1.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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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     目 金   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 

(二)短期債務 - 

(三)應付款項 938,276 

(四)代收款項 62,732 

(五)其他借款 - 

(六)長期銀行借款 - 

(七)長期應付款項 200,428 

(八)其他長期借款 - 

(九)存入保證金 - 

(十)應付退休金及離職金 - 

貨幣性負債小計（Ａ） 1,201,436 

二、貨幣性資產  

(一)現  金 799,900 

(二)銀行存款 9,930,735 

(三)流動金融資產 - 

(四)應收款項 - 

(五)採權益法之投資 - 

(六)非流動金融資產 - 

(七)長期應收款項 - 

(八)特種基金 50,000,000 

(九)投資基金 - 

(十)存出保證金 1,500 

貨幣性資產小計（Ｂ） 60,732,135 

三、借款淨額（Ｃ＝Ａ－Ｂ） ( 59,530,699)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Ｄ） 1,118,573 

五、舉債指數Ｃ／Ｄ（取小數點二位） 0.00 

註：1.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計算舉債指數。 

2.借款淨額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

短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